
采购单位（甲方）： 奇台县林业和草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服务单位（乙方）： 奇台县尚誉资产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测绘范围

奇台县退耕还林地块的面积测绘及评估项目（参照甲方给定测量范围）

第二条 测绘内容 （包括测绘项目和工作量）

1、退耕还林地块的面积测绘

2、内业提交 CAD 图（电子版）

3、内业提交宗地图（纸质版）（含土地面积分类表）

4、测量地块的评估意见书

第三条 执行技术标准

1、 《 1:500、1:1000、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标准代

号： GB/T7931-2008、 标准等级： 国标

2、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RTK）技术规范》、 标准代

号： CH/T2009-201 0 、 标准等级： 国标

3、《 1:500、1:1000、1:2000 数字化测量规范》、标准代号：GB/T7930-2008 、标

准等级： 国标

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标准代号：GB/T18508-2001、标准等级： 国标

5、《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标准代号：GB/T18507-2001、标准等级： 国标

6、《农用地估价规程》、标准代号：GB/T1850-2001、标准等级： 国标

第四条 测绘及评估工程收费



1.包干测绘及评估价款：（按实际测量数据为准）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量/地块 单价/元 经费（元）

1 退耕还林地块的面积测绘 12 2000 24000

2 退耕还林地块的面积评估 1 2000 2000

合计 26000

第五条 甲方义务

1、 自测绘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向乙方提交有关材料。

2、 自接到乙方编制的技术设计书之日起 20 日完成技术设计书的审定工作，并提出书

面意见。

3、 应当保证乙方的测绘队伍顺利进入现场工作，并对乙方进场人员的工作，提供必要

的条件。

4、 甲方保证工程款按时到位，以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5、允许乙方内部使用执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测绘成果。

第六条 乙方义务

1、自收到甲方对技术设计书同意实施的审定意见之日起 2 日内组织测绘队伍进场作业。

2、乙方应根据技术设计书要求确保测绘项目如期完成。

3、允许甲方内部使用乙方为执行本合同所提供的属乙方所有的测绘成果。

4、未经甲方允许，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标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第三方。

第七条 测绘项目完成工期

全部测绘、评估工作须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前完成，并提交成果，因天气或不可抗力

因素，乙方测绘工作可顺期延长。



第八条 对乙方测绘、评估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的约定：

1、所有权和使用权归甲方所有。

2、著作权归乙方所有。

第九条 测绘工程费用支付日期和方式

1、乙方测绘、评估工作完成提交资料成果后，甲方按实际测绘、评估地块数量一次性

支付全部测绘、评估费：贰万陆仟 元整.

2、支付方式:待县财政将此款项拨付甲方后，甲方依据乙方实际测绘、评估地块数量支

付该款项。

第十条 甲方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要求支付乙方工程费，应按顺延天数。影响工程进度的。甲方应承担顺延

工期的责任。

2、对乙方提供的图纸等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乙方有义务保密，不得向第三

人提供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

第十一条 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双倍返还预付款定金。

双方没有约定定金的，乙方向甲方赔偿已付工程价款的_/__%，并归还甲方预付的全部工程

款。

2、在甲方提供了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且保证了工程款按时到位，乙方未能按合

同规定的日期提交测绘成果时，应向甲方赔偿拖期损失费，每天的拖期损失费按合同约定的

预算工程总价的_/_%计算，应天气、交通、政府行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等客观原因

造成的工程拖期，乙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